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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經理業的再定位建議



不動產實務講座 2019/3/29

德霖講義 2

3

美國與日本的
相關制度簡介

Escrow制度之運作機制

一.簡炎之，Escrow制度，是契據（deed）轉交付
的過程

二.轉交付的成立
1. 首先須由賣方簽署所有權轉讓契據，並將契

據交付給負有轉交義務的第三人（如Escrow 
），此為契據的第一次交付。

2. 俟買方完成一定事件或一定條件成就時（通
常是向轉交人交付應當支付的全部價款，或
者履行其他義務）； Escrow依賣方之指示
，將契據交付給買方，此為契據的第二次交
付，不動產物權變動過程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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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scrow架構下的交易流程

一.Escrow，必須有合格證照的AGENT，並取得美
國州政府許可(期間通常只有一年)，始得營業
(CHAPTER 645A- ESCROW AGENCIES AND AGENTS) 。

二.交易流程
1. 買方向Escrow~AGENT支付定金。
2. 賣方向Escrow~AGENT確認價金後， AGENT向

買方回復
3. 買方回復標的物確認後， Escrow~AGENT 應

提交標的物成交報告(至於交易內容如有差異
亦得退訂或不買)

4. Escrow~AGENT向買方交付價金，賣方受領，
交易即告完成。(仲介相關報酬一併給付)

契據交付之效力

一.第一次交付之效力：
1. 賣方在契據交付後，除非有買方拒絕支付價

金或價金支付不能等情形，不得任意將契據
撤回。

2. 契據交付後，標的物所有權雖尚未發生轉移
(仍為賣方所有)。一旦買方未履行義務或未
成就條件，賣方將重新回復對所有權契據的
控制。

二.第二次交付的法律效力:即發生所有權移轉的
效果。轉交人一旦完成契據第二次交付，賣方
即喪失所有權。

買方實際占有契據對其享有標的
物所有權具有證據效力，因而才
可向登記機關進行所有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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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row制度，可防範一物二賣?

一.契據第一次交付，即生中間處分行為，如有損
及買方利益的行為，則所有權轉移效力溯及契
據第一次交付之時，以保全買方所有權的順位
。買方已向Escrow支付價金或成就其他條件，
儘管轉交人尚未將契據轉交給買方，只要有事
實能夠證明賣方有將契據交付給買方的主觀目
的，也不影響其所有權之轉移。

二.買方支付全部價金前，Escrow如誤將契據轉交
買方，買方即便在登記機關進行所有權登記，
所有權仍不發生轉移。即便買方已經將土地出
賣給善意的次買方，賣方仍然可以契據轉交付
無效對抗善意的次買方，依據登記法主張權利
的善意次買方不受法律保護。

8

日本的手付金
保全措施

1. 手付金，即締約之定金，其效力(日民557)與我國民法同
。

2. 宅建業銷售尚未完工之住宅時，關於買方支付之手付金
等款項超過國土交通省所定金額(合計額1,000万円或買賣
価格10%以上)時應依宅建業法規定向指定之保管(金融)
機構辦理保管手續或提供手付金保險，以確保買方權益(
宅建業法4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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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制度之架構與返還

一.保管制度架構:此項制度係各地方保管機構代
理賣方保管的制度，期間至標的物件完成點交
且辦妥所有権移轉登記手續（如有賣方應向買
方交付之登記必要書類亦應包含之）為止。

二.返還時機:
1. 賣方請求返還時機:標的物件完成點交且辦

妥所有権移轉登記手續時，賣方直接向保管
機構請求取回。

2. 買方權利之保障:保管機構對於買方寄託保
管金額返還請求權，設定質權於買方，因此
，如有賣方違約情事，買方可以實行質權而
取回手付金

10

日本的瑕疵擔
保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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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生過~構造計算書偽造事件

一.2005年日本國土交通省揭發姉齒秀次建築師透
過對建築物的抗震強度偷工減料，使建築物品
質出現問題。

二.2005年12月7日姉齒秀次的一級建築師執照被
國土交通省撤銷。

三.2006年4月26日姉齒秀次被逮捕。2007年遭判
決有罪。姉齒秀次妻子雖未涉案，但也因身心
煎熬而跳樓自殺

四.此一事件原因是在2005年11月17日，國土交通
省認定千葉縣姉齒建築師設計事務所偽造結構
計算書導致該建築物的耐震不足，危及居住安
全所牽連的事件。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構造計算書偽装問題之對策)

日本政府的作為
一.1995(平成7)年12月25日建築物耐震改修促進法

二.1999(平成11)年6月23日制定「住宅品質確保促進
法」

三.2006年6月改正(同年6月20日施行)創設中間檢查
制度：上揭偽造結構事件發生後，建築基準法一
部修正時增訂第七條之三

四.2007(平成19)年5月30日制定「特定住宅瑕疵擔保
責任履行確保法」

五.2008年國土交通省令(根據2006年施行的「住生活
基本法」第13條規定)創設「住宅履歴書」制度

六.2009年(平成20)年12月5日制定「長期優良住宅普
及促進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1%B7%E5%B7%A5%E5%87%8F%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B3%E6%A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AE%BA
http://www.mlit.go.jp/jutakukentiku/build/jutakukentiku_house_tk_000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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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擔保責任履行確保法概述

一.保證金之提存
1. 承攬型瑕疵擔保之保證金（3）
2. 販售型（宅建業者等）瑕疵擔保之保證金（11）

二.保證金之提存時機與罰則:承攬人或賣主保證金之提
存時，應就近先向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県知事提
出申請（4、12）否則，新建工程之承攬契約或新建
住宅の買賣契約，不得締結（5、13）。違反上述規
定而締結契約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100萬日円以下罰金（39）。

三.保證金最低額：以過去10年間完成點交之新建住宅
合計戸數為基礎(3Ⅰ)、依政令規定估算方法算定之
。但依規定投保住宅瑕疵擔保責任保險契約者，依
該保險證券(保單)等所算定之合計戸數應予除外（3
、11）

宅建業者，包括建築業者自行銷售者，亦應同受規範

14

建築經理業的
發展概況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5%9C%9F%E4%BA%A4%E9%80%9A%E5%A4%A7%E8%87%A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83%BD%E9%81%93%E5%BA%9C%E7%9C%8C%E7%9F%A5%E4%BA%8B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BD%B0%E9%87%9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4%BF%E4%B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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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經理業的緣起、緣?

一.為建立交易秩序，創設「建築經理業」，並定
位為專業、公正第三人角色，於1986年7月9日
訂頒「建築經理公司管理辦法」加以管理。

二.受行政程序法之限制，2003年12月29日前未完
成法制化而欠缺法律依據而被廢止

三.現在的建經公司已非特許行業，與一般公司無
異；導致原先參與投資的銀行，紛紛減資或退
資，未加入公會的建經公司紛紛設立，素質良
莠不齊，影響整體業界形象。

四.新成立的臺灣金聯都更服務公司，投入都更的
競爭，使得現存業者經營至為艱難

付款中間人制度

一.80年代發生多起預售屋建商銷售後倒閉、致購
屋消費者血本無歸、融資銀行受損害情事，因
此參考美國Escrow制度(CHAPTER 645A- ESCROW AGENCIES 

AND AGENTS)及日本手付金保證或保管制度(宅地建

物取引業法第41条の2)而設計此制。

二.即不動產買賣經由代銷公司或仲介公司介紹成
交後，由公正、專業之第三者監管買方各期價
款之支付並以銀行專戶保管、及賣方各項證件
之移轉登記，至不動產點交完成，一方面撥付
買賣價款予賣方，一方面交付已過戶產權資料
予買方，使買賣雙方權益均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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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考付款中間人制度，於國內成立一專業公
司，公司內備有金融、營建、法律之專業人
士，以資擔任金融機構、建商、購屋消費者
間之橋樑，故有建築經理業之產生。

二.建築經理業主要業務在於進行「預售屋履約
保證」之推動、購屋款之控管執行及建築興
建融資規劃、工程查核等相關事宜，以達到
健全房屋預售制度、減少購屋糾紛之目的。

三.故建築經理業成立之使命即是促進不動產交
易之安全及效率。

付款中間人與建築經理業之關聯

建築經理公司 投資銀行 資本額 實收資本額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 土銀、兆豐 600,000,000 450,000,000

臺灣建築經理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 300,000,000 300,000,000

中華建築經理公司 華南銀 320,000,000 255,672,000

東亞建築經理公司 一銀 200,000,000 50,000,000

臺億建築經理公司 臺銀 200,000,000 50,000,000

合眾建築經理公司 合庫 500,000,000 337,187,600

安信建築經理公司 台新銀 150,000,000 150,000,000

台新建築經理公司 台新銀 200,000,000 200,000,000

富邦建築經理公司 台北富邦銀 300,000,000 232,137,300

聯邦建築經理公司 聯邦銀 100,000,000 50,000,000

國際建築經理公司 兆豐銀、台銀 100,000,000 100,000,000

京城國際建築經理公司 京城銀 10,000,000 10,000,000

2019/3/2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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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經理公司 投資銀行 資本額 實收資本額

國泰建築經理公司 - 50,000,000 50,000,000

寶國建築經理公司 - 100,000,000 100,000,000

豐裕建築經理公司 - 50,000,000 10,000,000

第一建築經理公司 - 50,000,000 50,000,000

永豐建築經理公司 - 100,000,000 25,000,000

僑馥建築經理公司 - 20,000,000 20,000,000

陽信建築經理公司 - 1,000,000 1,000,000

2019/3/2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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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與建築
經理業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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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信託業務機構家數統計

依2019年2月28日信託公會統計，經主

管機關核准辦理信託業務之信託業者計

有55家，包括以下三類

1. 43家為銀行兼營信託業務,

2. 11家為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

3. 1家為淡水一信。

21

不動產信託法制之演變

一.19960126公布信託法，確定信託財產特性及委託
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二.20000719公布信託業法，確立信託業經營規範及
監督機制。

三.20010701修正信託相關稅制，確立信託法制基礎。

四.20030723公布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允許信託業者
辦理證券化業務。

五.2014年3月金管會函釋信託業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所稱「銀行」,包含經營銀行業務之信用合作
社，信用合作社可辦理特定單獨金錢信託投資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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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經營之主要業務(信業16)

23

信
託
業
務

1. 金錢之信託

2. 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
信託

3. 有價證券之信託

4. 動產之信託

5. 不動產之信託

6. 租賃權之信託

7. 地上權之信託

8. 專利權之信託

9. 著作權之信託

10.其他財產權之信託

信託業經營之附屬業務(信託業法第十七條)

24

信
託
附
屬
業
務

1.代理有價證券發行、轉讓、登記及股息

利息紅利之發放事項

2.提供有價證券發行、募集之顧問服務

3.擔任股票及債券發行簽證人

4.擔任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

5.擔任破產管理人及公司重整監督人

6.擔任信託法規規定之信託監察人

7.辦理保管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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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預售屋履約保證
制度再檢討

信託，何用？

一.海吉市建案採價金信託

二.原本被建商向板信銀設定3.3億元抵押債權，
後來債權轉給遠銀資產公司，卻在今年2月又
再追加設定3.6億元債權

三.建商已負債累累(可能至少欠下10億元債務)，
卻能通過遠銀資產的貸款評估，再多設定3.6
億元債權

四.價金信託，受益權可以轉讓，位何變成一張壁
紙?

一屋六賣吸5億 「地雷建案」
海吉市再爆60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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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可能誤導消費者

一.據媒體報導今(2018)年，陸續傳出消費者購買
預售屋，卻無法順利交屋的情況，即使在內政
部規範預售建案必須要有履約保證，但相關問
題仍層出不窮。

二.雖謂「履約保證有總比沒有好，雖然多半只能
確保資金專款專用、不被挪用」

三.但消費者常會誤以為履約保證，就可以保證完
工，事實上的預售屋五種機制大都沒有保證的
功能，明顯與消費者的期待有極大的落差。

安全保障之類型

一. 不動產開發信託（內政部同意增列），由建
商將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金融機構或信託
業執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並應依工程進度
專款專用。

二. 其他內政部同意之方式
1. 價金返還之保證，指建商與金融機構簽

訂保證契約，保證建商若未能如期交屋，
將由金融機構如數返還消費者已繳納之
價金。

2. 價金信託，由賣方與受託機構簽訂信託
契約，委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
按約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
資金控管，可達到專款專用之目的。



不動產實務講座 2019/3/29

德霖講義 15

安全保障之類型

3. 同業連帶擔保，係指兩個同等級之
建商同業相互連帶擔保，若其中一
家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屋
時，另外一家建商應無條件完成本
建案後交屋。

4. 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由公會主導，
數家建商互相成立協定，若發生無
法完成交屋，任一家建商均應無條
件完成本建案後交屋

先生開建設公司，太太主掌營造廠，兩者互保

肯定內政部，限縮資格條件
一.提供擔保與被擔保業者之公司代表人不得為同

一人，且不得具有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關係

二.提供擔保之業者，公司章程應有得為同業公司
保證之規定。

三.被擔保及提供擔保之業者，必須為該直轄市或
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四.提供擔保者，最近三年內不得有退票及欠稅紀
錄。

五.提供擔保者，僅得擔保一個建案至取得使用執
照後，始得再擔保其他建案。

六.(餘略)  (2018年3月12日補充，9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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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價金先用罄，受益權會變壁紙?

一.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信託，買方所繳價金、
自有資金或融資款都是建商的錢，買方所繳價
金建商又不必支付利息，因此多要求優先動支
，不足再由銀行融資款項、建商自有資金支付
。

二.因現行規定買方所繳價金應專款專用，但未規
定建商不得優先動支，因此，有受託機構僅依
建商指示，先將買方所繳價金優先支付

三.一旦建商無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買方所繳價
金已經用磬，根本不可能有「所餘款項」

四.此際，縱然賣方受益權可以轉為買方，但受益
權已經變成「壁紙」

32

成屋履約保證
定位不明

目前的量種做法
履約保證專戶、價金信託專戶
因法律關係不明確，對於交易

當事人欠缺實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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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詐騙的受害案例彙整

一.履約保證，不保證

二.價金信託，無價金

三.地政士不辦地政事

四.如此交易怎不會出事?

保證專戶，確保重介佣金入袋

一.被上訴人系爭房地交易因有經仲介成交，仍需
支付信義房屋公司服務費用，被上訴人主張沒
入匯至履約保證專戶之955萬元價金中

二.依兩造簽訂之代辦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第6條
第3項所載「賣方與信義房屋依仲介委託書約
定之全部仲介服務報酬，安信建經公司得動支
專戶保管款項。」，而其中仲介服務費頭款共
161萬元已為安信建經公司自履約保證專戶代
撥付予信義房屋公司……上訴人另有匯付買方
服務費共96萬元至該履約保證專戶，亦已撥付
予信義房屋公司），顯然被上訴人受有支付系
爭房地交易仲介服務費之損失(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字第20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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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屋履約保證架構

2019/3/29 35

1. 建經，掛保證
2. 價金，買方付
3. 錢進建經專戶
4. 這是啥關係?
 保管專戶，

建經可以方
便用

 信託專戶，
買賣雙方何
時有受益權?

建經設立履約保證專戶，保證安全嗎

一.買賣價金匯入建經公司的履約保證專戶，由建
經公司岀具保證書，這種保證，只是民事上的
保證而已

二.問題是
1. 現行建經公司，並無法律對其資格條件有任

何限制，
2. 而且交易相對人對於履約專戶毫無監督的權

利，也無受益權移轉的機制
3. 甚至，建經公司可以不經交易相對人得同意

而自由存取

三.這樣的制度，到底在保障誰，消費者幹嘛要<
送肉飼虎>?

2019/3/29 購屋糾紛之防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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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經業與都市
更新

建經業跨足都更~以仁愛尚華為例

一.製作重建融資評估報告書向金融機構申貸建築
融資。

二.配合銀行，協助甲方辦理土地及資金信託管理
，並配合信託專戶支出審查事宜。

三.受託擔任重建工程之起造人。

四.相關契約擬定及諮詢。

五.銷售客戶資料彙整，並按各期銷售款項付款時
程，辦理付款通知，若有逾期未繳者，辦理催
繳作業。

六.營建管理(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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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標方式建議。

2.招標文件擬訂。

3.施工圖說檢討。

4.建築師工程預算及
施工規範檢閱。

5.工程預訂進度擬訂
。

6.檢閱承造人之品管
記錄及施工記錄。

7.施工進度查核。

8. 承造人估驗計價作業
之審查及撥款。

9.工程施做之品質監督
及查核。

10.有關單位往來函文備
忘錄辦理及存檔。

11.召開或參加工務會。

12.工程驗收。

13.工程加減帳之核計。

14.公共設備點交。

2019/3/29 購屋糾紛之防免 39

營建管理項目

慎選實施者~要求履約安全機制

一.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其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報核當時之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負責
人、營業項目及實績等，應於事業計畫中敘明
之(更36Ⅱ)。 。

二.以重建方式處理者，其實施風險控管方案依下
列方式之一辦理：

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 資金信託。
3. 續建機制。
4. 同業連帶擔保。
5. 商業團體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6. 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或審議通過之方式(更

36Ⅲ)。

40

與建經業有關



不動產實務講座 2019/3/29

德霖講義 21

代理實施者，實施者的代理者?

一.主要處理的事項

1. 建立專業團隊負責全案管理

2. 參與住戶簽訂信託契約並設定抵押

3. 如有不參與住戶則代理實施者規劃填補財務缺口

4. 代理實施者擔任起造人

5. 產權信託管理

6. 重建資金專戶控管，搭配營建管理、進度查核撥款

二.誰有資格擔任?

 目前有許多：資產管理公司、建經公司、土地開發

公司或願意提供委建服務的建設公司等，自稱是代

理實施者，進行協助整合，究竟怎麼回事?

41

委託代行，正式入法

一.都市更新會得
1. 依民法委任關係
2. 委託具有都市更新專門知識、經驗之

機構
3. 統籌辦理都市更新業務(更28)。

42

除了慎選對象外，更應看清契約的權利義務內容

釐清一個觀念，代理者，不是實施者
只是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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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具體建議

關於預售屋定型化契約之修正
一.履約安全機制應賦予消費者有選擇權:買方不

同意建商或起造人選擇的履約保證機制時，消
費者應得選擇其他機制，例如價金返還之保證
，以落實保護消費者。

二.增列資金動支順序：
1. 信託財產(興建資金)應包括銀行融資款項

、建商自有資金及買方所繳價金；
2. 專款專用部分，有關買方所繳價金，限於

支付完成興建開發、管理銷售及處理信託
事務所需之一切支出外，不得供作其他用
途。

3. 其動支順序:應俟「建商自有資金」、「
銀行融資款項」支出後，才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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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成屋部分

1. 建議行政院消保處、內政部、金管會及銀
行公會儘速會商，提出對策

2. 避免成屋履約保證機制依在發生糾紛，
建議主管機關應儘速訂定(包括價金信
託或履約保證)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俾以合理規範相關
權責、達臻資訊公開透明，避免制度
漏洞，專戶資金遭到挪用，危及交易
安全。

關於建經之管理規範
一.建築經理業除應自己重新定位，加強專業能力

、恪守公正、中立等原則，才能恢復創設初衷
，扮演付款中間人或交易輔助人的角色，作為
建商、銀行、消費者三方橋樑，健全交易秩序
。

二.惟政府如不正視，不以立法加以規範，上述的
期待終究還是期待。

三.因此內政部宜儘速制定建築經理業管理條例，
以專法特許管理，才能確保交意安全。但相關
營業項目與其他專門職業競合部分，不宜納入
。

2019/3/29 購屋糾紛之防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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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成屋部分

1. 建議行政院消保處、內政部、金管會及銀
行公會儘速會商，提出對策

2. 避免成屋履約保證機制依在發生糾紛，
建議主管機關應儘速訂定(包括價金信
託或履約保證)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俾以合理規範相關
權責、達臻資訊公開透明，避免制度
漏洞，專戶資金遭到挪用，危及交易
安全。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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